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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公益诉讼办案规范化水
平，切实提升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办案质效，
近日，屯昌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召开业务部
门会议，组织干警学习研讨检察公益诉讼
典型案例。

屯昌检察院建立内部协作配合制度，
加强检察院内部各部门之间协作配合，在
各业务部门条线指定一名联络员，确定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的移送方式，建立案件线
索双向移送横向机制，实现信息共享、监督
联动。

此外，为充分发挥检察室设立在基层
乡镇的优势，屯昌检察院通过走访巡访、搭
建（利用）信息共享平台、无人机、关注舆论
热点等多种举措，及时发现收集公益诉讼
问题线索，为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
域案件提供线索。

在此基础上，屯昌检察院建立健全请示
报告制度，完善外部工作机制。主动向屯昌
县委、县人大汇报生态检察工作，紧紧依靠

县委的领导争取多方支持，破解难题、推进
工作。加强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联
系，建立“河（湖、林）长+检察长”协作治理机
制，强化“司法+行政履职合力”。在信息反
馈、线索移送、案件协查等方面加强联系沟
通和办案协作，营造开展检察工作的良好外
部环境，形成支持生态检察工作合力。

近年来，屯昌检察院积极探索应用无
人机技术创新检察监督机制，以“微技术深
融合”理念，统筹运用无人机与图像处理技
术，探索构建基层检察监督辅助模型，努力
提升基层检察院主动监督的大数据思维，
推动基层检察监督体系和能力实现提升和
跨越。

“这样的监督模式，让我们干警视野发
生了‘由点到面’全方位立体化提升。我们
既能‘看’得更远，又直观掌握辖区不同的
土地变化情况，发现问题可以更好快捷地
记录下来，拓宽了公益诉讼线索获取渠道，
改变了以往依赖于线下人力巡查、举报的

监督模式。”陈宋雄介绍。
在工作实践中，屯昌检察院不断强化

该模型的实操应用，同时有针对性地制定
航拍数据台账管理制度、影像比对工作制
度、疑问地貌台账管理制度等，建立健全流
程管理和数据成果管理，并积极主动与县
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县水务局等相关单位
进行沟通协作，以行政+检察模式合力监
督，力争检察监督履职与行政机关履职相
向而行，践行“检察天眼”守护公益底线。

“通过不断更新观念，探索技术新应
用，真正搭建起‘简、快、实’的监督辅助模
型，以高质量履职办案为完善公益诉讼制
度提供更多屯昌实践样本。”屯昌检察院党
组成员、副检察长郑海旺表示，接下来，屯
昌检察院将积极践行修复与打击并重的恢
复性司法理念，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治理。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谆谆
嘱托成为每一名办案人员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 （职宇 陈宋雄 苏波）

公益诉讼检察干警对水资源情况开展实地调查核实

公益诉讼办案人员对土壤污染情况进行勘查

屯昌检察院发挥“检察+行政”合力，提升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实效

公益诉讼检察守护屯昌“生态绿”

近日，屯昌县人民
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
讼检察监督职能，针对
南坤镇黄岭墟一处非法
在 耕 地 上 堆 放 建 筑 垃
圾、填埋土方等破坏耕
地资源、损害公益问题，
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
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
依法履职整改，恢复被
违法侵占的基本农田。

“这是我们发挥‘检
察+行政’合力，守住辖
区耕地保护‘红线’的一
个有效实践。”屯昌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宁
丽介绍，屯昌检察院坚
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主
动走访、积极摸排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
讼案件线索，应用无人
机技术创新检察监督的
机制，强化公益诉讼检
察 与 行 政 执 法 工 作 衔
接，督促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履职，提升生
态检察工作实效，服务
屯昌生态文明建设。

据统计，2021 年以
来，屯昌检察院公益诉
讼案件立案 123 件 ，挽
回各级集体林地中生态
公益林 15.8 亩，挽回、复
垦被非法改变用途和占
用的耕地 120 余亩 ，保
护被污染土壤 50 余亩，
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的
河道约 5 公里，清理被
污 染 水 域 面 积 140 余
亩，督促清除违法堆放
的生活垃圾、固体废弃
物 10 余吨，督促关停和
整治违法养殖场5个。

公益诉讼维护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也是广大老百姓的利益，特别是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工作，对老百
姓生产生活有更直接的影响。

在雷公滩水库饮用水源地养殖污染公
益诉讼案中，在雷公滩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仅20米左右范围内，有养殖点11处，建有
牛、羊栏舍，共养殖黄牛57头、黑山羊100
多只。养殖所产生的粪便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污染饮用水水源，对人民群众的饮水安
全造成隐患。

屯昌检察院通过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
政单位依法履职，清理养殖点，拆除牛、羊
栏舍，推动解决水源地的环境污染问题，保
障了广大人民群众饮水安全，维护了社会
公共利益。

这是屯昌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履职办
案的一个实例。

在屯昌县委和省检察院的正确领导
下，在屯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
和支持下，屯昌检察院坚持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主动走访、积
极摸排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
件线索，应用无人机技术创新检察监督的
机制，强化公益诉讼检察与行政执法工作
衔接，督促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
提升生态检察工作实效，服务屯昌生态文
明建设。

在水污染方面，屯昌检察院深入贯彻
落实“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结合
开展“六水共治”，围绕饮用水源地保护、河
道水质污染、违法排污、侵占河道岸线等问
题，办理涉水公益诉讼案件34件，推动清
理污染和非法占用的河道约5公里、整治
污染水域面积140余亩。

在大气污染方面，屯昌检察院依法立

案办理2件，全程跟进监督噪声污染防治
工作，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最大程
度消除分歧，满足群众的不同需求，守护好
人民群众的安静。

在固体废弃物污染方面，屯昌检察院
不断加大对固体废弃物污染公益诉讼案件
的办理力度，围绕堆放、填埋固体废物等问
题，督促清理固体废物30余吨。督促行政
机关依法惩处非法处置固体废弃物行为，
防止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在资源保护方面，屯昌检察院着力推
进耕地、林地等资源保护，重点围绕破坏公
益林、挖田取土、侵占耕地等问题，督促行
政机关、当事人依法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治
理恢复耕地100余亩、林地15.8亩。生态
环境和绿色资源的保护离不开司法的护
航，屯昌检察院积极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以

“检察蓝”呵护“生态绿”。

今年5月9日，屯昌检察院检察官到
枫木镇雷公滩水库管理站旁饮用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内开展“回头看”工作，现场查
看整改情况。发现马占树苗大部分成活
已生长，草类生长茂盛，当事人已安装自
动浇水装置，保证树苗和草类存活率，整
改效果良好，水源涵养的生态环境顺利恢
复中。

原来，屯昌检察院干警在走访雷公滩
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时，发现一片面积
约10.6亩的马占树林被砍伐、林地地表原
有植被被清理清除平整，产生影响饮用水
源水质的污染隐患。2022年11月28日，
屯昌检察院对此立案调查。

鉴于该案饮用水源保护存在多个行
政部门职能交叉、监管履职不到位与违法
行使职权同时出现等情况，为厘清各个单
位职责，分析研判整改措施，检察官多次
走访相关部门及当事人，了解相关情况。

今年2月15日，屯昌检察院分别向县

综合执法局、县审批局、县水务局、枫木镇
政府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
法履行职责，责成当事人重新种植树苗和
培植该地块地表植被环境，恢复保护区生
态环境，并对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环境
保护，提出相关建议。

4月初，屯昌检察院先后收到各行政
单位的书面回复后，及时督促其进行相关
整改。

诉讼不是目的，维护公益才是目的。
这是公益诉讼价值目标。

为充分发挥诉前检察建议作用，助力
依法行政，屯昌检察院主动与政府主管领
导沟通，听取行政单位意见，发挥诉前检察
建议的督促功能，通过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召开圆桌会议、诉前听证等方式督促行政
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推动侵害公益问题在
诉前程序得到妥善解决，同时促进了行政
机关纠正违法行为的主动性，有效节约了
司法资源，体现了公益诉讼制度特别是诉

前程序的价值功能。
诉前检察建议发出后，屯昌检察院及

时跟进、主动沟通。行政机关在收到检察
建议后，部门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安排专
人负责、专人办理，推动自我纠错、依法行
政。案件办结的，加强类案分析和个案剖
析，总结基本规律、发案原因，查找制度漏
洞，通过检察建议帮助相关职能部门及时
整改、消除隐患。

同时，根据省检察院工作部署，屯昌
检察院认真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活动，
重点对2021年以来办理的诉前检察建议
持续落实情况进行排查，排查是否存在虚
假整改、事后反弹回潮及检察建议制发不
规范等问题。

“通过‘回头看’专项活动，及时发现
监督案件中虚假整改、违法不实、事后反
弹回潮等问题，切实做好‘后半篇文
章’。”屯昌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陈宋
雄介绍说。

“回头看”跟进监督 做好公益诉讼“后半篇文章”

履职办案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建章立制+技术创新 赋能公益诉讼提质增效

屯昌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宁丽巡河，“检察蓝”守护河清岸绿

整治过后的红花溪

检察室干警使用无人机进行生态环境污染情况排查


